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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人员劳务协议书 
                

甲  方（用工单位） 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

单位主管领导：                
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
乙  方 （受聘人员） 姓名：          性别：     出生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

居民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家庭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

户口所在地：              省(市)         区(县)           街道(乡镇) 
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鉴于乙方已达到退休年龄，不具备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。经甲乙双方平等
协商一致，自愿签订本协议，共同遵守本协议所列事项。本协议期限于      年      
月    日起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。 

一、工作岗位和工作要求 

（一）乙方的工作岗位为                。 

（二）甲方对乙方的工作要求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三）乙方按甲方工作岗位规定的工作要求在协议期限内完成工作；乙方认为，
根据乙方目前的健康状况，能依据本协议约定的工作要求为甲方工作，乙方也愿意承
担所约定工作。 

二、工资待遇 

（一）甲方每月以货币形式向乙方支付劳务报酬，每月人民币        元，并
按规定的程序发放工资。 

（二）乙方同意医疗费用自理，医疗期内甲方不支付劳务费。 

三、规章制度 

（一）乙方应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法律法规、甲方的劳动纪律和与工作职责相
关的规章制度。 

（二）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的，甲方有权按照《协议书》约定的程序与乙方解除
劳务关系：  

1、甲方与乙方约定的工作期限届满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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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双方就终止本协议协商一致的； 

3、乙方不符合上岗条件或不能胜任工作的； 

4、乙方无法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的（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）； 

5、乙方严重违反甲方规章制度的； 

6、乙方严重失职或营私舞弊，给甲方造成重大损害的； 

7、乙方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劳动教养的； 

８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（三）乙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甲方规章制度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应承担赔
偿责任。 

四、本协议的解除、终止和续订 

（一）甲、乙双方若单方面解除本协议，需提前 30日通知对方。 

（二）若甲方单方面提出解除本协议，在乙方办结工作交接时，须向乙方出具解

除或终止本协议的证明；若乙方单方面提出解除本协议，须提前 30 天由本人手写辞
职申请，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，辞职申请原件由甲方保管，辞职申请
复印件报人事处备案。 

（三）乙方应在本协议解除或终止前 10日内办理完毕工作交接手续，乙方于甲
方结清关系后方可离职。 

五、本协议未约定的其他事项，按国家、天津市、南开大学和甲方的有关规定执

行。 

六、本协议首部甲、乙双方的基本信息真实无误。通讯地址为双方联系的唯一
固定通讯地址，也是双方有关通知、解除、终止协议书、法律文书等所有书面文件的
法定送达联系地址，双方以挂号信函的方式按上述地址寄出文件，即视为法律送达。
协议期间一方通讯地址发生变化，应立即书面通知另一方，否则，造成双方联系障

碍，由有过错的一方负责。 

七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学校人事处备案一份。 

 

甲方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 

     （负责人签字） 
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      

南开大学人事处（盖章） 
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